
 

 

 

基本法與澳門特區的法制建設 
 

趙向陽 

 

 

一、澳門特區法律體系簡述 
 

(一) 法律體系的構成 

廣義而言，包括《澳門基本法》、列於《澳門基

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適用於澳門的國際法文

件，澳門特區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及其他規範性

文件。狹義而言，包括《澳門基本法》，回歸前制定

的予以保留的原有法律及法令，澳門特區立法會制定

的法律(《澳門基本法》18 條第 1 款)。 

 

(二) 法律體系的特點 

1. 法律淵源的多樣性 

既有國內法，也包括國際法；既有全國人大制定

的專門法律(《澳門基本法》)，也包括全國人大制定

的其他法律(列於《澳門基本法》附件三者)；既有澳

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也包括行政長官制定的行政法

規及其他規範性文件。 

2. 體系內容的完整性 

既有構成廣義法律體系基礎的五大法典：《刑法

典》、《刑事訴訟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

以及《商法典》，也包括規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

社會民生、權利自由及其保障的各項法律法規；既有

各領域的實體法，也有確保實體法得以遵行的程序

法，尤其是《行政程序法典》、《行政訴訟法典》及多

項 登 記 法 ； 更 有 規 範 制 定 法 規 權 限 及 位 階 的 第

13/2009 號法律《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從

而形成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制度保障。 

3. 法律位階的層次性 

《澳門基本法》的憲制地位，根據《澳門基本法》

序言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

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

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

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

規定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

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在

澳門特區適用的國際公約具特殊地位。《澳門民法典》

第 1 條第 3 款規定，“適用於澳門之國際協約優於普

通法律。”本文認為，對其內容應無疑問，但應由憲

制性法律作出規定。《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規定，“《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

定繼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

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由此可

見，至少由立法會制定的限制權利和自由的法律，其

位階低於上述國際公約適用於澳門的規定。澳門法律

的相對地位十分清楚。澳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其位

階低於《澳門基本法》及適用於澳門特區的全國性法

律和國際公約，高於行政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件。 

4. 有條件的延續性 

在符合《澳門基本法》的前提下，部分原有法律

予以保留，並構成現行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上

述所列舉的多項法典均為回歸前制定)。有條件的保

留原有法律，是“一國兩制”的重要體現之一，即奠

定了“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

變”(《澳門基本法》第 5 條)的法制基礎。對原有法

律的處理是一項重要和長期的工作。第九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於 1999 年 10 月 31 日通過了《關於根據〈澳

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145 條處理澳門原有法律的

決定》，就處理原有法律的各種情況作出規定。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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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在 2010-2013 年用 3 年多時間，

就 1976 年至 1999 年 12 月 19 日期間頒佈了 2,123 項

原有法律及法令(共約四萬條條文)的效力狀況進行了

逐條分析，並正在研究具體處理方案。 

 

 

二、澳門特區的立法制度 
 

(一) 憲制基礎及立法體制的變更 

在憲制基礎方面，由回歸前的葡萄牙法律《澳門

組織章程》變更為中國法律《澳門基本法》，這是中

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重要體現。 

在立法體制方面，由回歸前立法會與總督均行使

立法職能，改為只有立法會行使立法權，即由立法

“雙軌制”改為“單軌制”(《澳門基本法》第 2 條、

第 17 條、第 67 條及第 71 條)。 

 

(二) 立法會的組成 

立法會議員由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及行政長官委

任等三種方式產生。直接選舉是由自然人選民投票選

舉產生 14 名；間接選舉是由法人選民投票選舉產生

12 名(《澳門基本法》附件二修正案)，上述兩個選舉

須在同一日完成，按比例代表制計算選舉結果。上述

選舉結果公佈後的 15 日內，行政長官以行政命令公

佈委任議員 7 名。立法會議員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澳門基本法》第 3 條、第 68 條)。 

 

(三) 普通立法程序 

一般性討論及表決：立法會全體會議就法案的

“立法精神和原則，以及其在政治、社會和經濟角度

上的適時性”進行討論；隨後進行表決，如獲全體議

員過半數同意即為通過。 

委員會細則性審議：立法會主席指示立法會的三

個常設委員會中的一個委員會，就獲一般性通過的法

案進行細則性審議，並提交意見書，指出其是否具備

條件提交全體會議進行細則性討論及表決。 

細則性討論及表決：立法會全體會議就法案條文

進行細則性討論及表決，如獲全體議員過半數同意即

為通過。 

在上述三個階段，政府代表會出席立法會全體會

議或委員會會議，引介法案，或就議員提出的問題作

出解釋，並聽取和研究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法案獲

立法會通過後，“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公佈，方能生

效”(《澳門基本法》第 78 條)。 

(四) 立法提案權 

《澳門基本法》第 75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提出議案。凡不

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

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

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這是確保

行政主導體制在立法層面的制度安排。 

《立法會議事規則》規定，政府專屬提案的修訂

提案亦只能由政府提出(第 104 條)。事實上，自 199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4 年 5 月 20 日，立法會共制定法

律 206 項，其中只有 15 項由議員提出，其他均為政

府提案。 

 

 

三、法制建設的主要成果及基本經驗 
 

(一) 體現國家主權與維護國家安全 

早在回歸日 1999 年 12 月 20 日當天，澳門特區

立法會就通過了由政府提案的《回歸法》、《國旗、國

徽及區旗區徽的使用及保護》、《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辦理國籍申請的具體規定》等法律，從本地立法的角

度體現國家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履行防務是國家主權的題中應有之義。《澳門基

本法》第 14 條第 1 款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

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防務。”列於《澳門基本法》附

件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就

相關事宜作出了具體規定。為了配合《駐軍法》的實

施，澳門特區於 2004 年、2005 年及 2009 年分別制定

了第 4/2004 號法律《軍事設施的保護》、第 6/2005 號

法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

和救助災害》、第 23/2009 號法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澳門部隊因履行職務而享有的權利和豁免》。行政長

官亦分別頒佈了 4 項行政法規，就設置軍事禁區、處

罰對軍事設施的行政違法行為，保留土地供駐軍使用

等作出規定。上述法律和行政法規為澳門駐軍履行職

務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 

《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澳門特區應自行立

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在廣泛徵詢社會意見

和大力推廣國家安全理念的基礎上，由特區政府提

案，立法會於 2009 年 2 月 25 日通過了第 2/2009 號

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落實了《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的憲制責任，取得了全面實施《澳門基本

法》的重要進展，也充分體現了澳門居民維護國家

安全的共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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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健全政治體制 

《澳門基本法》分設九章，共 145 條。其中只有

第四章“政治體制”分節表述，且有 58 條之多，可

見“政治體制”的重要。事實上，只有建立健全政治

體制才能實施有效管治，從而落實“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方針。為此，澳門特區將建

立健全政治體制作為法制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據初

步統計，僅這方面的相關立法約 30 項，涉及政府組

織綱要法，政府部門組織與運作，設立審計署、警察

總局、海關，重組廉政公署；司法組織綱要法，司法

官通則；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及司法官員薪酬制度；

領導及主管人員基本制度；公職人員制度等等。尚有

選民登記法、立法會選舉法、行政長官選舉法；以及

立法會組織法、立法會議員章程等。除此之外，行政

長官也頒佈了數十項相關行政法規。 

值得指出的是，2012 年澳門特區在政制發展方面

邁出了重要步伐，按照政制發展“五步曲”的憲制程

序，通過了《澳門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修正案並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通過了《澳門基本

法》附件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正案並獲全國人大常委

會予以備案，提高了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程度。 

 

(三) 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 

澳門特區政府始終秉持“以人為本”的宗旨，將

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作為工作重點，並以此作為法制

建設的重要內容。據初步統計，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4 年 5 月 24 日期間制定的 206 項法律及 454

項行政法規共計 660 項中，涉及經濟的有 143 項(其

中法律 51 項，行政法規 92 項)，涉及民生的有 191

項(其中法律 62 項，行政法規 129 項)。在經濟範疇，

最重要之一的是關於開放博彩業的相關立法。在民生

方面，最重要之一的是關於社會房屋和經濟房屋的相

關立法。 

 

(四) 法制建設的基本經驗 

第一，全面正確地理解和執行《澳門基本法》。

是確保法制建設正確方向的憲制基礎，也是在立法過

程中解決紛爭、達致共識的根本準則。為此，全社會，

尤其是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需要全面認識“一國

兩制”方針的深刻內涵和戰略意義，深入研究《澳門

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每個條文的準確含意，包括分

析各個條文之間或各章節之間的內在邏輯。 

第二，維護愛國愛澳佔主導地位的政治環境。包

括愛國愛澳的理念成為主流政治文化，愛國愛澳社團

成為主流政治力量，愛國愛澳的施政團隊成為政制架

構的主流成分。惟此，方能形成尊重《澳門基本法》、

維護《澳門基本法》、實施《澳門基本法》的社會氛

圍和政治條件，才能使正確理解和執行《澳門基本法》

取得實際成效。 

第三，加強行政立法的相互合作。按照《澳門基

本法》的設計，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行

政與立法相互合作、相互制約，司法獨立。立法會是

惟一的立法機關，而大多數法案的提案權屬於政府。

因此，如何在維護行政主導的前提下，加強行政立法

之間的相互合作，是法制建設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因

素。在這方面，特區政府與立法會通過長期的“磨

合”和努力，形成了事先徵詢意見、立法過程中採納

議員合理建議、法律顧問團隊理性磋商等合作機制，

使立法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在這方面的一項重要成果

就是制定了第 13/2009 號法律《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

法律制度》，就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內容範圍、效力地

位等重要事宜作出了具體規定。 

第四，尊重法律的內在邏輯，維護法律體系的完

整和統一。澳門原有法律建基於實行大陸法系的葡萄

牙法律。雖然特區成立之後整個立法工作的憲制基礎

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必須尊重法律的歷史沿革和共

同規律；尤其是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的情

況下，必須正確處理特區立法與原有法律之間的合理

銜接，必須維持法律的基本制度、基本概念和基本的

立法技術，從而保持以符合《澳門基本法》為基礎的

整個法律體系的統一。在這個過程中，中葡法律工作

者的合作十分重要。事實上，在政府提案的 206 項法

律中，有 104 項是由葡文草擬，有 102 項是由中文草

擬。這不僅符合《澳門基本法》關於中葡文都是正式

語文的規定，也促進了兩種法律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借

鑒。 

當然，澳門特區的法制建設仍存在一些問題，例

如在統籌法案或行政法規草案的起草方面，尚有待加

強；在如何理解制定法律及行政法規的具體分界等方

面尚有不同的理解，等等。在《澳門基本法》頒佈已

21 年、正式實施已有 15 年的今天，充分肯定澳門特

區法制建設成果並認真思考新時期加大法制建設力

度，十分重要。 

 

 


